
关于华鑫证券鑫欣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日常申购、赎回业务的公告 

尊敬的投资者： 

华鑫证券鑫欣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计划”）于 2020 年 1 月

8 日成立。并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生效了第二次变更后的资产管理合同。 

根据《华鑫证券鑫欣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第八部分“本计

划的参与、退出与转让”约定： 

开放期可办理参与、退出业务。本计划原则上定期开放，开放期为每年 3月，

9 月的 4 日、5 日，遇非交易日顺延，在开放期投资者可办理参与业务，但仅开

放期第 1个工作日可以办理退出业务。  

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等相关交易

场所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。 

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开放期。如调整开放期，管理人会提前 1个工

作日告知具体的开放时间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2024 年 12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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